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对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的监督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对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的监督检查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新风街46号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37833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9
	设定依据
	【规章】《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8年1月8号通过，2008年1月28日建设部令166号发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10
	实施对象
	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建筑起重机械的单位

	11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市、县三级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1

	13
	检查内容
	【规章】《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8年1月8号通过，2008年1月28日建设部令166号发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建筑起重机械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和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第二十七条　负责办理备案或者登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统一编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状况。

	14
	责任事项
	1.检查环节责任：（1）监督检查有明确、合法的目的。（2）调查、收集证据的行政执法人员应不少于两人。（3）现场勘验检查应通知相对人或其代理人到场，相对人或其代理人拒不到场的，可邀请在场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员一至二人见证。（4）应告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方法。（5）应制作笔录，笔录应由相对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6）涉及国家机密的事项，应予保密。（7）涉及相对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等，依法应当保密的，不得擅自公开或者泄露。（8）需对物品进行抽样检测时，应按规定进行抽样检测；抽样检测后，应将抽检结果书面通知相对人；被抽检后的物品仍有使用价值，应退回相对人。
    2.处理环节责任：调查终结，办案人员应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并送指定机构进行审核；审核机构应在七日内审核完毕，连同审核意见一并报送本机关负责人进行审查，按规定处理。
    3.监管环节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或者规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2.没有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对象实施检查的； 　　
　3.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纠正的； 　　
5.侵犯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检查准备风险:（1）未按相关程序确定检查对象；（2）对群众举报事项未按规定程序办理。
	低
	1.制订工作计划或方案，并按规定程序报批；2.对于举报案件严格按信访规定进行办理。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经办人员

	
	检查实施风险:（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查的；（2）玩忽职守，对知悉的财政、财务和会计违法行为未及时处置；（3）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4）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
	中
	1.严格执行检查程序和检查纪律；2.加强对检查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管；3.严格执行廉政纪律。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经办人员；检查组组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人

	
	检查处理风险:（1）行政处理无依据；（2）法律法规运用错误；（3）对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未进行复核；（4）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而未予采纳；（5）处理决定中未告知对方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和期限。
	高
	1.依据违法事实，严格细化检查处理适用的法律法规；2.集体讨论，严格审批制度；3.严格执行征求意见制度和审理复核制度。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经办人员；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人

	
	执行风险:（1）未履行处理决定送达程序；（2）检查对象对已作出处理决定不执行、不及时执行，未予跟踪监督。
	低
	1.严格执行送达程序；2.加强对检查对象整改落实情况报告报送情况跟踪督促；3.对检查对象进行回访，对检查结果进行抽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经办人员；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人


附件：
1. 对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的监督检查流程图
附件1

对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的监督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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